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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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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的基本要求、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系统运维等。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工程的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972 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827.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8827.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2部分：交付规范

GB/T 28827.3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3部分：应急响应规范

GB/T 37366 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及数据传输规范

GB/T 37537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系统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JGJ/T 46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JGJ 59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 80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62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 180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T 194 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

JGJ 196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 215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T 292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

JGJ 332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化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由计算机、通信设备、处理设备、控制设备、交互设备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构成的，对人、建筑、

环境等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加工、存储、控制、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智能化系统使用监管单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注册的公司或单位，法人（代表应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无犯罪记录并经国家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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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对智能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危大工程、设备设施、施工人员等实时监督管

理；应对监管结果进行分析、预警，并及时通知相关各方。

4.3 施工单位应通过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及时响应监管结果，及时整改风险、隐患。

4.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与气象数据同步，并实时通知相关各方。

5 智能化系统

5.1 一般要求

5.1.1 智能化系统数据宜包括基础数据、监管数据及其他数据。

5.1.2 智能化系统基础数据中的地理空间数据应采用统一的时空基准。

5.1.3 智能化系统监管数据应随工程进度同步生成；应采取安全措施，原始数据不得被修改、截留和

泄露。

5.1.4 智能化系统监管数据宜作为工程档案保存，保存期限应符合工程档案资料管理的相关规定。

5.1.5 环境监管数据的保存期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施工现场端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大于 30 d；

b) 系统服务器端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大于 1 年；

c) 环境监测的取证数据保存期限大于 180 d。

5.2 基础数据

5.2.1 智能化系统基础数据应包括工程基础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等。

5.2.2 工程基础数据应包括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信息、各方责任主体信息、人员信息、设备信息等。

5.2.3 地理空间数据应包括基础底图数据、建筑工地分布图数据；宜包括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的位置信息。

5.3 监管数据

5.3.1 监管数据应包括质量监管数据、安全监管数据、环境监管数据、从业人员实名制监管数据以及

监控视频数据等。监管数据的格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3.2 质量监管数据应包括材料检测、工程结构实体检测等检测记录、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分项工

程质量验收记录、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记录等；应包括施工组织方案、质量抽査

记录、整改通知、工程整改报告、工程质量监督报告、行政处罚数据等；对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各项资料

进行收集、整理应符合 GB 50300 的有关规定。

5.3.3 安全监管数据应包括施工现场人员作业行为监管数据、施工机械设备运行安全监管数据、主要

材料安全性能监管数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监管数据、安全防护相关设施设备安全监管数

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行为监管数据等；宜包括安全教育、专项安全施工方案等咨料。数据内容宜包括

检査、考评、验收、反馈记录表及照片、视频等，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各项资料进行收集、整

理宜符合 JGJ 59 和 JGJ 332 的有关规定。

5.3.4 环境监管数据应包括工地扬尘监测数据、现场环境噪声监测数据、工地小气候气象监测数据等。

环境监管数据的处理宜符合 GB 3095 和 GB 3096 的有关规定。

5.3.5 从业人员实名制监管数据应符合本文件 6.3 的有关规定。

5.3.6 监控视频数据应包括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控摄像头所采集、录制的视频等。施工现场视频监控

应符合 GB/T 28181 和 JGJ/T 292 的有关规定。所有监控视频数据宜统一保存、管理与共享，并应按保

存期限要求存储。

5.4 其他数据

5.4.1 智能化系统应包括业务数据和系统运行支撑数据等其他数据。

5.4.2 业务数据宜包括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建设主管部门检查记录、监理单位检査记录、建设单位自查

记录、施工单位自查记录、公众举报数据和业务管理数据等。

5.4.3 系统运行支撑数据宜包括系统机构定义、人员角色定义、业务定义、工作流程定义、业务表单

定义、地图参数定义、统计报表定义和安全监管日志等数据。

6 施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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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危大工程

6.1.1 危大工程监管宜包括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持体系等分部分项工程。

6.1.2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中应包含监管方案，监管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

b) 监管目的和依据；

c) 监管项目、方法和仪器；

d) 采集频率和监管预警值；

e) 监管点布设和保护；

f) 监管人员组织；

g) 监管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h) 监管报警及异常情况下的监管应急处理预案；

i) 需要其他单位配合的事项。

6.1.3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通过论证专家组论证后实施，专家组成员应包含施工

现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领域的专家。

6.1.4 监管采样频率应根据支撑结构规模、周边环境、自然条件，施工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监管值

超预警值时，应在分析原因、排除险情后方可恢复施工，并应按监管方案继续监管。

6.1.5 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应符合 GB 50330、GB 50497、JGJ 120 和 JGJ 180 的有关规定。

6.1.6 基坑工程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

a) 基坑设计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

b) 开挖深度不小于 5 m 的下列基坑：

1) 土质基坑；

2) 极软岩基坑、破碎的软岩基坑、极破碎的岩体基坑；

3) 上部为土体，下部为极软岩、破碎的软岩、极破碎的岩体构成的土岩组合基坑。

c) 开挖深度小于 5 m 但现场地质情况和周围环境复杂的基坑。

6.1.7 基坑工程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应监管下列内容：

a) 土质基坑工程围护墙或边坡顶部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b) 岩体基坑工程坑顶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c) 锚杆轴力；

d) 地下水位；

e) 周边地表的竖向位移；

f) 周边建筑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g) 周边管线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h) 周边道路的竖向位移；

i) 土压力监测、孔隙水压力监测。

6.1.8 基坑工程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宜监管下列内容：

a) 围护墙内力；

b) 立柱内力；

c) 支撑轴力；

d) 周边地表的裂缝；

e) 周边建筑的裂缝。

6.1.9 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宜采用全自动全站仪进行自动测量，锚杆轴力

宜采用锚杆轴力全自动检测系统进行测量，地下水位宜采用跟踪式自动无线水位计进行测量，内力宜通

过埋入式传感器进行测量，支撑轴力宜采用混凝土应变计进行测量，地表与建筑裂缝宜采用埋设试测缝

计进行监测。

6.1.10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管应符合 JGJ 162 的有关规定。

6.1.11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类别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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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类别

类别 分类标准

一类
搭设高度 8 m 及以上，或搭设跨度 18 m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设计值）15 kN/㎡及以上，或施工总

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20 kN/m 及以上的模板工程

二类 除一类、三类之外，或搭设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模板工程

三类
搭设高度 5 m 以下，或搭设跨度 10 m 以下，或施工总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10 kN/㎡以

下，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15 kN/m 以下的模板工程

6.1.12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自动监管项目应包括面板变形、立杆轴力、水平位移、支架倾角、支架基

础沉降；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自动监管项目分类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自动监管项目

监测项目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面板变形 √ √ √

立杆轴力 √ ▲ ◯

水平位移 √ √ ▲

支架倾角 √ √ √

支架基础沉降 √ √ √

注：√为应测项目，▲为宜测项目，◯为可测项目。

6.1.13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测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a) 面板变形宜采用位移传感器对面板的竖向位移量和水平位移量进行监测；水平位移测点宜选择

最大自由边中部且有剪刀撑处，每浇筑单元不应少于 1个测点；竖向位移测点宜选择轴力较大且无剪刀

撑处，每浇筑单元不应少于 1 个测点；

b) 立杆轴力宜采用压力传感器对面板施加在立杆上的压力进行监测；立杆轴力测点应设置在荷载

较大的区域，接触面应平整、坚固；

c) 水平位移宜采用位移传感器进行监测；支架整体失稳水平位移测点宜布置在支架外侧，相邻测

点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10 m；

d) 支架倾角宜采用倾角传感器进行监测；倾角传感器应安装在可调托撑调节螺母的下方，支架倾

角测点应布置在轴力监管的立杆上；

e) 支架基础沉降宜采用位移传感器进行监测。测点宜根据立杆受力状况、支承面强度和刚度情况

布设，每浇筑单元不应少于 3 个测点。

6.1.14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管应包括预压阶段和浇筑阶段。预压阶段监测时间应从开始加载至荷载

稳定为止，并应符合 JGJ/T 194 的有关规定；浇筑阶段监测时间应从开始浇筑混凝土至混凝土达到施工

方案要求强度，且至监管项目的监测值稳定为止。

6.1.15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测的报警值宜符合 JGJ 162 的有关规定。

6.2 设备设施

6.2.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应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

6.2.2 塔式起重机的监管应符合 GB/T 37366 和 JGJ 196 的有关规定；施工升降机的监管应符合 GB/T

37537 和 JGJ 215 的有关规定。

6.2.3 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均应安装钢丝绳损伤监测系统；钢丝绳损伤监

测系统应符合 GB/T 5972 的有关规定。

6.2.4 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包括高处作业场所、电气设备及监控报警等内容。

6.2.5 高处作业场所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符合 JGJ 80 的有关规定；电气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符合

JGJ/T 46 的有关规定；监控报警设施应能对施工现场明火、烟雾、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等情况进

行监控报警。

6.3 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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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应具备专业工作技能，实名制进行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工作。施工

人员实名制监管宜包括：

a) 人员基本信息监管宜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记录、用人单位、工种信息、上

岗证书、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等；

b) 考勤记录信息监管宜包括进场时间、出场时间、数据来源等；

c) 评价记录信息监管宜包括合格记录、不良记录、黑名单等。

6.3.2 施工人员宜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协助下分专业实施安全准入制度。

6.3.3 施工现场出入口宜采用人脸、虹膜、视网膜指纹等生物特征识别门禁系统，确保出入工地人员

身份正确，并能记录出入信息。

6.3.4 生物特征识别门禁系统宜由身份证阅读器、生物特征识别装置、处理主机等硬件和身份信息处

理软件组成，宜具备数据收集、人员身份识别、实时报警等功能。

6.3.5 安全教育监管应包括人员信息、培训记录、培训内容、培训类型、培训时间、考核结果等，并

应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的协助下完成。

6.3.6 施工现场宜采用多媒体安全培训工具箱、在线安全教育平台和小程序等信息化工具，并具备建

档、考勤、培训、考试、阅卷、信息导出等功能。

6.3.7 人员行为安全监管应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的协助下完成；施工现场宜设置生命体征检测设

备、视频监控设备等；施工人员宜配备人员定位装置。

7 系统运维

7.1 一般要求

7.1.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应符合 GB/T 28827.1、GB/T 28827.2 和 GB/T 28827.3 的有关规定。

7.1.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的主要对象应包括网络系统、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库和软件系

统。

7.1.3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内容应包括设备运行状态、设备间网络端口转发与路由、业务数

据库和应用进程等的日常监控和运行状态报告及对硬件设备操作系统、业务中间件软件、业务应用系统

和数据库的优化配置等。

7.1.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流程应涉及配置管理、变更管理、故障管理和安全管理。

7.2 用户管理

7.2.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实现完善的用户管理机制，对管理员和用户角色应能分级授权。

7.2.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实现用户管理功能，包括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系统用户等。

7.2.3 当不同级别的用户对某一设备同时请求操作时，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满足高优先级用户操作。

7.2.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自动生成用户访间日志和系统操作日志。

7.3 数据更新

7.3.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实现日常数据增量备份和定期全备份；对重要文件、历史数据应采用光

盘或移动存储等介质的数据备份，并宜进行异地备份。

7.3.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建立数据更新审批机制。所有数据更新应经过审批同意方能进行，并应

对数据更新成果进行检查。

7.3.3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数据更新宜在非主要业务时间进行。技术支持人员应按预先方案进行测试

验证，验证通过后，应采用书面形式汇报结果，并应对相关文档资料进行更新。

7.3.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的数据更新应能实现日志记录，各操作过程应具有可追溯性。


	目录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智能化系统
	5.1　一般要求
	5.1.1　智能化系统数据宜包括基础数据、监管数据及其他数据。
	5.1.2　智能化系统基础数据中的地理空间数据应采用统一的时空基准。
	5.1.3　智能化系统监管数据应随工程进度同步生成；应采取安全措施，原始数据不得被修改、截留和泄露。
	5.1.4　智能化系统监管数据宜作为工程档案保存，保存期限应符合工程档案资料管理的相关规定。
	5.1.5　环境监管数据的保存期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a)施工现场端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大于30 d；
	b)系统服务器端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大于1年；
	c)环境监测的取证数据保存期限大于180 d。

	5.2　基础数据
	5.2.1　智能化系统基础数据应包括工程基础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等。
	5.2.2　工程基础数据应包括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信息、各方责任主体信息、人员信息、设备信息等。
	5.2.3　地理空间数据应包括基础底图数据、建筑工地分布图数据；宜包括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5.3　监管数据
	5.3.1　监管数据应包括质量监管数据、安全监管数据、环境监管数据、从业人员实名制监管数据以及监控视频数据等。监
	5.3.2　质量监管数据应包括材料检测、工程结构实体检测等检测记录、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分
	5.3.3　安全监管数据应包括施工现场人员作业行为监管数据、施工机械设备运行安全监管数据、主要材料安全性能监管数
	5.3.4　环境监管数据应包括工地扬尘监测数据、现场环境噪声监测数据、工地小气候气象监测数据等。环境监管数据的处
	5.3.5　从业人员实名制监管数据应符合本文件6.3的有关规定。
	5.3.6　监控视频数据应包括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控摄像头所采集、录制的视频等。施工现场视频监控应符合GB/T 2

	5.4　其他数据
	5.4.1　智能化系统应包括业务数据和系统运行支撑数据等其他数据。
	5.4.2　业务数据宜包括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建设主管部门检查记录、监理单位检査记录、建设单位自查记录、施工单位自查
	5.4.3　系统运行支撑数据宜包括系统机构定义、人员角色定义、业务定义、工作流程定义、业务表单定义、地图参数定义


	6　施工监管
	6.1　危大工程
	6.1.1　危大工程监管宜包括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持体系等分部分项工程。
	6.1.2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中应包含监管方案，监管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工程概况；
	b)监管目的和依据；
	c)监管项目、方法和仪器；
	d)采集频率和监管预警值；
	e)监管点布设和保护；
	f)监管人员组织；
	g)监管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h)监管报警及异常情况下的监管应急处理预案；
	i)需要其他单位配合的事项。
	6.1.3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通过论证专家组论证后实施，专家组成员应包含施工现场人工智能安全监
	6.1.4　监管采样频率应根据支撑结构规模、周边环境、自然条件，施工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监管值超预警值时，应在分
	6.1.5　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应符合GB 50330、GB 50497、JGJ 120和JGJ 180的有关规
	6.1.6　基坑工程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
	a)基坑设计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
	b)开挖深度不小于5 m的下列基坑：
	1)土质基坑；
	2)极软岩基坑、破碎的软岩基坑、极破碎的岩体基坑；
	3)上部为土体，下部为极软岩、破碎的软岩、极破碎的岩体构成的土岩组合基坑。
	c)开挖深度小于5 m但现场地质情况和周围环境复杂的基坑。
	6.1.7　基坑工程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应监管下列内容：
	a)土质基坑工程围护墙或边坡顶部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b)岩体基坑工程坑顶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c)锚杆轴力；
	d)地下水位；
	e)周边地表的竖向位移；
	f)周边建筑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g)周边管线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
	h)周边道路的竖向位移；
	i)土压力监测、孔隙水压力监测。
	6.1.8　基坑工程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宜监管下列内容：
	a)围护墙内力；
	b)立柱内力；
	c)支撑轴力；
	d)周边地表的裂缝；
	e)周边建筑的裂缝。
	6.1.9　采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时，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宜采用全自动全站仪进行自动测量，锚杆轴力宜采用锚杆轴力全自
	6.1.10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管应符合JGJ 162的有关规定。
	6.1.11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类别应符合表1的规定。
	6.1.12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自动监管项目应包括面板变形、立杆轴力、水平位移、支架倾角、支架基础沉降；模板工程及
	6.1.13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测方法符合下列规定：
	a)面板变形宜采用位移传感器对面板的竖向位移量和水平位移量进行监测；水平位移测点宜选择最大自由边中部且有
	b)立杆轴力宜采用压力传感器对面板施加在立杆上的压力进行监测；立杆轴力测点应设置在荷载较大的区域，接触面
	c)水平位移宜采用位移传感器进行监测；支架整体失稳水平位移测点宜布置在支架外侧，相邻测点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d)支架倾角宜采用倾角传感器进行监测；倾角传感器应安装在可调托撑调节螺母的下方，支架倾角测点应布置在轴力
	e)支架基础沉降宜采用位移传感器进行监测。测点宜根据立杆受力状况、支承面强度和刚度情况布设，每浇筑单元不
	6.1.14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管应包括预压阶段和浇筑阶段。预压阶段监测时间应从开始加载至荷载稳定为止，并应符合
	6.1.15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监测的报警值宜符合JGJ 162的有关规定。

	6.2　设备设施
	6.2.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应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
	6.2.2　塔式起重机的监管应符合GB/T 37366和JGJ 196的有关规定；施工升降机的监管应符合GB/T
	6.2.3　施工现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等机械设备，均应安装钢丝绳损伤监测系统；钢丝绳损伤监测系统应符合GB/
	6.2.4　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包括高处作业场所、电气设备及监控报警等内容。
	6.2.5　高处作业场所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符合JGJ 80的有关规定；电气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监管应符合JGJ/T 

	6.3　施工人员
	6.3.1　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应具备专业工作技能，实名制进行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监管工作。施工人员实名制监管宜包
	a)人员基本信息监管宜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记录、用人单位、工种信息、上岗证书、安全教育和
	b)考勤记录信息监管宜包括进场时间、出场时间、数据来源等；
	c)评价记录信息监管宜包括合格记录、不良记录、黑名单等。
	6.3.2　施工人员宜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协助下分专业实施安全准入制度。
	6.3.3　施工现场出入口宜采用人脸、虹膜、视网膜指纹等生物特征识别门禁系统，确保出入工地人员身份正确，并能记录
	6.3.4　生物特征识别门禁系统宜由身份证阅读器、生物特征识别装置、处理主机等硬件和身份信息处理软件组成，宜具备
	6.3.5　安全教育监管应包括人员信息、培训记录、培训内容、培训类型、培训时间、考核结果等，并应在人工智能安全监
	6.3.6　施工现场宜采用多媒体安全培训工具箱、在线安全教育平台和小程序等信息化工具，并具备建档、考勤、培训、考
	6.3.7　人员行为安全监管应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的协助下完成；施工现场宜设置生命体征检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等


	7　系统运维
	7.1　一般要求
	7.1.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应符合GB/T 28827.1、GB/T 28827.2和GB/T 28827
	7.1.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的主要对象应包括网络系统、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库和软件系统。
	7.1.3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内容应包括设备运行状态、设备间网络端口转发与路由、业务数据库和应用进程等的
	7.1.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运维管理流程应涉及配置管理、变更管理、故障管理和安全管理。

	7.2　用户管理
	7.2.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实现完善的用户管理机制，对管理员和用户角色应能分级授权。
	7.2.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实现用户管理功能，包括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系统用户等。
	7.2.3　当不同级别的用户对某一设备同时请求操作时，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满足高优先级用户操作。
	7.2.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能自动生成用户访间日志和系统操作日志。

	7.3　数据更新
	7.3.1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实现日常数据增量备份和定期全备份；对重要文件、历史数据应采用光盘或移动存储等介质
	7.3.2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建立数据更新审批机制。所有数据更新应经过审批同意方能进行，并应对数据更新成果进行
	7.3.3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数据更新宜在非主要业务时间进行。技术支持人员应按预先方案进行测试验证，验证通过后，
	7.3.4　智慧建筑智能化系统的数据更新应能实现日志记录，各操作过程应具有可追溯性。



